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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市生态环境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bookmark: _GoBack]焦环罚〔2025〕455号
[bookmark: _Toc29232]单位名称：孟州市博美鞋业厂
法定代表人：白传保 
地址：孟州市南庄镇谢庄村2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0883MAD4BB506H                                                                          

一、环境违法事实和证据
我局于2025年11月12日对你厂进行了调查，发现你厂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
执法人员对孟州市博美鞋业厂落实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Ⅱ级响应）管控情况进行现场检查，现场检查期间，你厂有两条制鞋生产线正在运行，配套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正常。根据你厂制定的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一厂一策”实施方案要求和公示牌显示，你厂3条制鞋生产线应停止使用两条，你厂未落实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管控措施。
上述行为违反了《焦作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三十五条“纳入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企业应当根据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制定的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制定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操作方案，并按照规定备案和及时启动应急响应操作方案。”的规定。
以上事实及证据如下：
1、 《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你厂的基本情况和被询问人员身份。
2、 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复印件），证明你厂排污许可的管理类别为登记管理。
3、 2025年11月12日《焦作市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勘察）笔录》1份共3页,证明你厂现场检查勘察时生产情况及违法事实。
4、 2025年11月12日《焦作市生态环境局调查询问笔录》1份共4页，证明对你厂的调查询问情况，你厂承认未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措施的事实。
5、 2025年11月12日现场照片1份5页、现场视频，证明你厂于检查当日现场情况。
6、焦环委办〔2025〕35号文件（复印件）1份，证明2025年11月10日12时，我市启动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Ⅱ级响应）。
7、焦环委办〔2025〕38号文件（复印件）1份，证明2025年11月16日8时我市解除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Ⅱ级响应)。
8、《孟州市博美鞋业厂2025-2026年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一厂一策”实施方案》（复印件）1份，证明你厂重污染天气应当落实的管控措施。
9、《焦作市生态环境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焦孟环责改字〔2025〕442号）1份和《 焦作市生态环境局送达回证》1份，证明我局于2025年11月20日已经责令你厂改正违法行为的情况。
10、2025年11月21日《焦作市生态环境局整改复查意见书》(焦孟环整复字〔2025〕442号）1份和《 焦作市生态环境局送达回证》1份，通过现场复查，证明你厂已经改正违法行为的情况。   
11、《焦作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焦孟环罚告字〔2025〕442号）1份和《 焦作市生态环境局送达回证》1份，证明我局于2025年11月28日已经告知拟对你厂作出的行政处罚情况。
12、执法人员的执法证复印件1份，证明执法人员的身份和资格。 
我局于2025年11月25日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焦孟环罚告字〔2025〕442号），告知书告知你厂陈述申辩权及听证申请权，你厂在法定的时间内未提出申辩及听证。
[bookmark: _Toc7667]二、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
根据你厂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和相关证据，参照焦作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焦作市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适用规则（修订）》《焦作市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通知（焦环文〔2025〕31号）：焦作市大气污染防治类。
裁量因素：
1、违法行为发生时期敏感度判定标准：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期间，裁量等级为3；
2、污染防治设施判定标准：按规定使用污染防治措施或无污染防治要求的，裁量等级为1；
3、企业规模判定标准：微型企业、个人，裁量等级为1；
4、违法行为持续时间判定标准：2天以下，裁量等级为1；
5、违法行为发生地点判定标准：符合环境功能区划，裁量等级为1；
6、超过限期改正时间判定标准：限期改正，裁量等级为1；
7、受处罚次数判定标准：两年内未受到过同类处罚，裁量等级为1；
8、是否配合执法检查判定标准：配合调查，裁量等级为1。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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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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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7
	1
	1
	1
	1
	1
	1
	1


X=10000+(50000-10000)×[(3/5)2+(12+12+12+12+12+12+12)/(52×7)] ×50%=18000
依据《焦作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三十九条“违法本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未根据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制定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操作方案或者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操作方案未按照规定备案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未按照规定及时启动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操作方案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立即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的规定，经集体研究，我局对你厂未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措施的违法行为作出以下处理决定：
罚款壹万捌仟元整（18000）。
[bookmark: _Toc421]三、行政处罚决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实施办法》的规定，你厂应当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缴至我局指定的银行及账户：
[bookmark: _Toc9167]开户行：邮政储蓄银行民主南路支行
开户名称：焦作市财政局非税收入财政专户
银行账号：100195545980010001
缴款时，需在缴款备注栏注明“生态环境行政处罚款”及具体的处罚决定书编号等信息。
四、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你厂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焦作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郑州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焦作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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